
圣经翻译与圣经恢复本 

第七章 

聖經中文譯本之簡介 

壹. 緣起 

本文旨在向廣大華語世界的基督徒介紹聖經的中文譯

本。在廣為人知的《國語和合譯本》出現（或稱《和合本》）

之前、之後，尚有多種優秀的中文譯本，在不同的時期、以

不同的風格出現，為要應付當時廣大人群不同的屬靈需要。 

贰. 聖經中文譯本的分類 

 論到聖經的中文譯本，歷來研究中文聖經翻譯史的學者

一般把聖經的譯本分為三類：1）景教譯本；2）天主教譯本；

3）基督教譯本1。 

一、 景教譯本 

景教源於第五世紀的聶斯脫利派（Nestorians）。在 431

年的以弗所公會議及 451 年的迦太基大會上，聶斯脫利和他

的跟隨者因著他們的基督論標新立異，被斥為異端，遂遭放

逐。聶氏至終客死埃及，但是他的跟隨者則遠赴美索不達米

亞、波斯、印度甚至遠至中國傳教。明朝天啟五年（1625

年），陝西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

國碑並頌”，以 1780 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敘利亞文，

                                                           
1 莊柔玉，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權威現象研究（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

9-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A7%A6%E6%99%AF%E6%95%99%E6%B5%81%E8%A1%8C%E4%B8%AD%E5%9B%BD%E7%A2%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A7%A6%E6%99%AF%E6%95%99%E6%B5%81%E8%A1%8C%E4%B8%AD%E5%9B%BD%E7%A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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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當時傳教士轟動。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 年），

大秦國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

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自 635 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

發展了 150 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從刻

在石版上的“真經”、“舊法”“經二十七部”等字詞，有

人推斷早在第七世紀的前半期，至少聖經的部分經卷已譯成

漢語。但是因著不少景教的原始資料早已失傳，其聖經中文

譯本就無從考察了。 

二、 天主教譯本 

從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中文的聖經翻譯工作全是由天

主教的傳教士開拓的。1583 年，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作為羅明堅（P. M. Ruggieri）的助手到肇慶

傳教建堂，此為近代天主教在中國內地傳教的真正開端。兩

人把十誡翻譯成中文的《祖傳天主十誡》，但這只是一小部

分經文的翻譯。第一部天主教的聖經中文全譯本是到了

1968 年，也就是《思高譯本》才出現，這也是天主教來華

傳教以來唯一的一部白話聖經全譯本。 

該譯本的翻譯者是雷永明（Gabriele Allegra，義大利

人）。從 1935 年起，雷永明開始專心從事聖經翻譯的工作。

他的參考材料包括《委辦聖經》、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成的

中文聖經手稿、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史羅安手本》，以及戴

遂良神父（P. Wieger）的著作，包括有關中國文字、歷史、

哲學、宗教信仰的書籍，還有帕拉爵斯（Palacios）的《敘

利亞和亞蘭文文法》、波納荷西（Bonaccorsi）的《聖經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86%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5%B0%BC%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9%E5%A4%B7%E6%95%9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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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發凡》、格色紐斯（Gesenius）的《希伯來文和加色丁

文寶藏》，以及斯特勒與彼肋伯（Strack and Billerbeck）合

著的《新約注解》等書。此外，雷永明還獲得湖南聖經學院

院長克勒爾(Dr. Keller)的批准，可隨時使用該學院的圖書館
2。1944 年 11 月，全部舊約聖經翻譯完成。為了譯好中文聖

經，他於 1945 年 8 月成立思高聖經學會，為要培植一批司

鐸，教導他們研讀聖經，使他們有資格修改譯文，並撰寫聖

經的注解和引言3。 

其基本的翻譯原則如下：1）舊約：在翻譯原文時要顧

慮到馬索拉經文（masoretic text），要改善古老的譯文，儘

量少用經文批判的推測；2）聖經是為神的神聖子民服務的，

因此要運用簡潔優美的中國民族化語言4；3）經文後加注

釋，旨在發揚公教解經之原則，而重點放在道理的啟示和歷

史的背景兩方面5。思高聖經學會認為合訂本的修訂工作為

“一次徹底的修訂”，所根據的經文，舊約方面基本上仍是

馬索拉原文，間或依據古代譯本，把艱澀的經文稍加修改。

新約的修訂方面，則參考由四位基督教學者艾朗德（K. 

Aland）、白賴克（M. Black）、莫斯格（B. M. Metzger）、

魏格林（A. P. Wikgren）於 1966 年校勘完成的希臘文聖經

                                                           
2 趙維本，譯經朔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

67。 

3 同上，68。 

4 伊愛蓮等，聖經與近代中國（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53。 

5 趙維本，譯經朔源，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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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6
。 

若以“信、達、雅”三項標準來評估《思高合訂本》的

翻譯原則，我們可以說它以“信”為主，以“達”為次，而

“雅”並不如前二者重要。作為天主教第一本中文聖經全

集，《思高合訂本》對中國天主召會的影響與貢獻，自不待

言。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它已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教

廷駐臺北總主教羅光，就曾批評這譯本的文筆“不雅順”
7；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院長房志榮，則批評其部分譯文“有

點難懂或不流暢”8。 

《思高譯本》在中文聖經翻譯史上的特點和重要性，並

非在於其經文是根據原文譯成，因為在它以前或以後完成的

不少中文聖經譯本，都是根據原文譯出的。該譯本的特點和

重要性，乃在於每卷經文之前，都有詳盡的總論和引言，每

章聖經之後，也有詳細的注解，其中尤以十一冊單行本聖經

為然。其實，解釋聖經的工作，正是思高聖經學會成立的主

要目標之一9。學會訂立的注釋原則，有下列數項10：1）以

                                                           
6 同上，82。 

7 雷永明，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韓承良譯（香港：思高，1987），227。 

8 房志榮，中國天主教會腳前的明燈，載《聖經雙月刊》，第十三卷第一期

（1989.1）：26。 

9 雷永明，思高聖經學會，劉俊餘譯，載《新譯聲》，第三期（1953.1）：14。 

10 李士漁，聖經學會三十年的沿革與工作梗概，載《譯聲》，第十三卷第八期

（1975.8）：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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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注經，故多引證經文類似及相關之處；2）依據教父、歷

代聖師，及召會著名學者的著作和意見，注釋經義；3）遇

有疑難或不易解釋之處，則隨從召會訓導指示的原則解釋經

義；歷代的學說，只撿其重要者略提一二，其餘一概從略；

4）依據經義解釋禮儀，依據禮儀解釋經義；5）經內人名、

地名，概依原文音譯，但久為召會慣用者，則儘量保存；有

時原文人名相同，但為區別起見，而譯為不同的人名；6）

中國文化古遠高尚，文獻浩瀚，其中自有可與經義參照或解

釋經義之處，注解中會略提一二。 

最後需要提及的，是《思高合訂本》書後的三個附錄，

在中文聖經方面尚屬少見。其一是“歷代大祭司一覽表”，

把宗教史實發生於哪一位大祭司任內的時間，一一列出；其

二是“聖經與世界大事年表”，以編年體方式，把選民的歷

史、與選民有關的民族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加以比

較；其三是“聖經教義索引”，説明讀者可以迅速無誤地找

到經文的要理。這些都是合訂本在解釋聖經上較為重要和特

別的地方11。 

《思高譯本》是天主教神父在中國完成的第一部附有詳

細注解的新舊約聖經。對天主教來說，《思高譯本》產生了

實質的貢獻與影響。自該譯本面世以來，所有天主教禮儀方

面的書籍，皆以此為藍本12。其經文後面附有“旨在發揮公

                                                           
11 趙維本，譯經淵源，87。 

12 房志榮，信仰旅程的終點站，載《聖經雙月刊》，第九卷第四期（1985.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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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解經原則”的詳盡注釋，因此天主教神學院和教學中心都

根據該譯本進行聖經詮釋13。該譯本也成了有興趣研究天主

教教義的人士重要的參考資料。 

三、 基督教譯本 

直到十九世紀初期，更正教（通稱“基督教”）的中文

聖經譯本才出現。我們可以把由十九世紀以來的基督教中文

聖經譯本，分成五類：深文理譯本、淺文理譯本、官話譯本、

方言及部族譯本，及《和合本》以後的譯本。 

1、 深文理譯本 

1807 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道，因此這一

年也是基督教在中國翻譯聖經的開端。那時的文言文分為

“深文理”和“淺文理”兩種。前者是以古代漢語為基礎的

書面語；而後者是較淺顯易懂的文理，多用於官方文件，較

少修辭成分。 

1）《神天聖書》（新約：1814；舊約：1823） 

因著滿清的禁令，馬禮遜無法開展佈道工作，於是移居

麻六甲，在另一位宣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的協助下，

譯成了整部新舊約聖經，於 1823 年在麻六甲出版。馬禮遜

認為任何一本書的翻譯者，都負有雙重的任務：1）正確地

明瞭原文的意義、感覺、精神；2）用清晰、正確、熟練的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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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將這原文的意思、感覺、精神表達出來14。在談及他

自己的譯經原則和方法時，他說“在我的翻譯中，我是忠於

原文，務求清晰與簡潔……我寧可文字不流暢，勝過文字不

明白。對於聖經困難的章句，我就向神學家請教。”15 

2）《馬殊曼、拉沙譯本》（新約：1816；舊約：1822） 

幾乎與此同時，馬殊曼（Joshua Marshman）也在印度進

行譯經工作，在拉沙（J. Lassar）的輔助下，在 1822 年譯成

了全部聖經，一般稱為《馬殊曼、拉沙譯本》，在印度出版。

該書的翻譯過程如下：先由拉沙把英文聖經逐段譯成中文，

每譯完一段，馬殊曼便根據希臘文新約聖經，逐句斟酌修

改；審閱兩三次後，又請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國人修改潤飾；

如仍有懷疑之處，再參考拉丁文聖經；有時三人坐在一起商

議，有時連馬殊曼的兒子也加入協助—如是者前後經過十餘

次的修改校閱，才成定稿16。 

當代學者比較馬殊曼與馬禮遜兩種譯本時，發現相同或

相似譯文頗多，由是推斷這兩種譯本，都是以當時收藏在英

國倫敦博物館、由天主教巴黎外方傳召會教士巴設（J. 

Basset）於 1700 年左右譯成的稿件，作為主要的參考資料。 

這兩種譯本面世後，一般認為馬禮遜的譯文比較流暢，

                                                           
14 李湜源，中文聖經翻譯簡史，載《景風》，第五十三期（1978.1）：2-3。 

15 同上。 

16 誠質怡，聖經之中文譯本，載《聖經漢譯論文集》，賈保羅編（香港：輔僑：

1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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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馬殊曼的譯本則“字彙不夠應用，而且過分傾向直譯，只

求達到文字上的準確。”17 因此，前者流通較廣，被採納的

程度也較高。然而浸信會則採用《馬殊曼譯本》，主要原因

是其把希臘文的βαπτιζω譯為“浸”，而馬禮遜卻

譯為“洗”。 

3）《四人小組譯本》（新約：1837；舊約：1840） 

《馬殊曼譯本》和《神天聖書》雖已先後面世，但嚴格

來講，它們只能應付當時宣教上的迫切需要，而內容方面尚

有不少未臻完善的地方；加上東來傳教的宣教士日漸增多，

他們對翻譯聖經的要求，也各有不同。1835 年，一個為修

譯《神天聖書》而組成的四人小組，開始工作了。小組成員

分別是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實臘（Karl F. A. 

Gutzlaff）、俾治文（E.C. Bridgeman）和馬儒漢（John R. 

Morrison，馬禮遜之子）。四人合譯的聖經於 1840 年出版。 

4）《委辦譯本》（新約：1852；舊約：1854） 

1843 年，英美兩國在華的宣教機構共同籌畫，以翻譯出

一部文字較佳的中文聖經為目標。該譯本以“公認經文” 

（Textus Receptus）為基礎文本，又規定譯文應與原文本意

相符，而所用成語也應符合原文意義18。該版本的翻譯傾向

于運用流暢的中文。1847 年 6 月，各宣教士群集上海，舉

                                                           
17 許牧世，中文聖經翻譯簡史，載《景風》，第六十九期（1982.3）：36，注 4。 

18 趙維本，譯經淵源，20。 



圣经翻译与圣经恢复本 

行第二次譯經會議。會中，麥都思和施敦力等主張把 God

譯作“上帝”，而俾治文、布恩、婁理華等則主張譯作

“神”。最後他們決定在印行新約時，出版機構可隨自己的

主張，稱“神”或“上帝”。於是美國聖經公會採用“神”

字，英國聖經公會採用“上帝”二字。1852 年，新約譯本

終於面世，定名為《新約全書》。 

在舊約聖經一面，麥都思等人在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協助下，於 1854 年出版了一部“無論誰都不能不欣

賞它筆法的韻律和典麗”19的譯本。但從原文意義加以評

估，它卻“犧牲了許多準確的地方；所用的名詞近乎中國哲

學上的說法，而少合基督教義的見解。”20 這項由不同差會

宣教士代表，合作進行的譯經工作，實為中國基督教歷史之

大事，唯各宣教士因信仰傳統不同而產生尖銳對立，在此過

程中也表露無遺。然而，這種委辦會形式的行政架構，使各

地方委辦有機會更深瞭解本地語言與譯經的關係，對促成日

後各地方言譯本的產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21。 

5）《俾治文、克陛存譯本》（新約：1859；舊約：1862） 

俾治文聯同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克陛存（ M. S. 

                                                           
19 宣教士慕維廉（Muirhead）對此譯本的評語；見海恩波：聖經與中華（The Bible 

in China），陳翼經譯（香港：宣道，1951），71。 

20 誠質怡，聖經之中文譯本，9。 

21 李志剛，香港基督教首次會議之新探，載《信仰與生活》，第七期（1984.1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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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bertson）、文惠廉（Bishop W. J. Boone）等，強調直譯

和形式對等的譯經原則，於 1862 年出版了《俾治文、克

陛存譯本》。這譯本的翻譯原則是“對原文忠實為主，寧

願犧牲辭藻的華麗”，採用“神”和“聖靈”22。這是它

與《委辦譯本》最主要的差異所在。 

《委辦譯本》與《俾治文、克陛存譯本》先後面世，所

得反應各有不同。對於需要深入研究經義的教牧人員來說，

後者能提供較大的幫助；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委辦譯本》

因譯文流暢，似乎更能吸引向來重視風格的中國讀書人，而

這一點正是當初進行翻譯《委辦譯本》的主要目的23。 

6）《高德譯本》（新約：1853；舊約：1868） 

浸信會宣教士一向不贊成“洗禮”一詞，而主張用《馬

殊曼譯本》中的“蘸”字代替“洗”字。他們推出委辦會

後，就邀請當時正在曼谷傳道的宣教士高德（ J. T. 

Goddard），來華從事修訂《馬殊曼譯本》的工作。《新約

全書》於 1853 年在寧波出版。舊約部分在修譯完創世記、

出埃及記、利未記後，高德礙于健康欠佳，無法完成工作，

乃由羅爾梯（E. C. Lord）、憐為仁（W. Dean）繼續修譯完

其餘各卷。舊約全書終於 1868 年出版。該譯本以典雅流暢

的中文譯成，但是在浸信會以外，無論知之或用之的人都很

少。一般認為《高德譯本》比《委辦譯本》和麥都思的《新

                                                           
22 海恩波，圣经与中华，71。 

23 许牧世，简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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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詔書》更切近原文文法的格式，而在中文的文筆上，仍不

失清順易讀，實在難能可貴24。 

《高德譯本》問世後，淺文理和官話興起，宣教士開始

埋首從事淺文理和官話的譯經工作。 

7）《深文理和合譯本》（新約：1906；舊約：1919） 

這是最後一部的深文理聖經，是歐美傳教士 1890 年譯經

大會決議案通過後團體合作的成果。 

2、 淺文理譯本 

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國對外戰爭失敗，海外接

觸愈見頻繁，傳統思想逐漸動搖，國民思想亟待開啟。於是，

較為通俗、介乎文言與白話之間的淺文理文體應時代的需求

而產生，在民間流行起來。較為開明的宣教士率先用淺文理

題材翻譯聖經，以滿足一般國民的需要。 

1）《新約淺文理譯本》（新約：1885，新約修訂版：

1889） 

第一部淺文理譯本是由倫敦傳道會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翻譯，在 1885 年出版的《新約淺文理譯本》，舊約部

分只譯至《雅歌》，於 1905 年出版。楊格非不僅精通中文，

對譯經理論也有卓越見解。他反對照字搬字的翻譯方法，認

為這只會曲解原文的意義。他認為“忠實的譯文在乎能保留

                                                           
24 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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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的意思，並將它表達出來。”25 這主張與近代譯經權

威奈達（Eugene A. Nida）的見解相似；奈達以“意義相符，

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作為翻譯的最高準則，反

對“形式相符”的呆板翻譯26。 

2）《新約全書》（新約：1889） 

在楊格非之後，用淺文理翻譯聖經的宣教士，是隸屬美

國海外宣召會的包約翰（John S. Burdon）與白漢理（Henry 

Blodget）。他們合作完成《新約全書》，於 1889 年問世。

這譯本卻比不上楊格非的譯本流行廣泛27。 

3）《施約瑟淺文理譯本》（1902） 

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翻譯的新舊約全書，於

1902 年出版，在召會和信徒中頗受歡迎。該譯本又稱為《淺

文理聖經二指版》。施約瑟除熟悉中文外，還精通希伯來文。

他首先參加《北京官話譯本》的翻譯工作。然後獨立翻譯舊

約。並於 1875 年完成一部舊約官話譯本。六年後他在武昌

中暑癱瘓。雖遍游歐美治療，卻不奏效。於是他只能用兩隻

手指打字，如此工作十餘年。就是有名的《二指版》。在

1919 年《官話和合譯本》面世前的 20 年間，施約瑟的淺文

                                                           
25 許牧世，簡史，31。 

26 有關奈達的翻譯見解，可參閱 Eugene A. Nida, Good News for Everyone（Texas: 

Word Books, 1977）, 9-18。 

27 許牧世，簡史，31。 



圣经翻译与圣经恢复本 

理聖經成為召會和信徒當中最受歡迎的譯本
28
。 

4）《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新約：1904） 

最後一部的淺文理聖經，與 1919 年出版的《深文理和合

譯本》一樣，是歐美傳教士團體合作的成果，即 1904 年出

版的《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 

3、 官話譯本 

“官話”是指當時中國朝廷及各地官員沿用的語言。各

省官話腔調略有差異，但是使用官話的地區，約占中國全境

的十分之九，可見官話的普及程度。因此，儘管淺文理譯本

深受歡迎，但是為了配合漢語的急速發展，更有效地傳揚福

音並普及聖經，傳教士們開始不遺餘力地把聖經翻成官話，

白話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由是展開。淺文理聖經譯本雖然頗受

召會歡迎，但這段時間並不長。《官話和合譯本》面世後不

到十年便幾乎完全取代了深文理和淺文理各種譯本的地

位，為各階層讀者普遍採用。 

1）《麥都思、施敦力譯本》（新約：1857） 

第一部官話譯本是由麥都思與施敦力（J. Stronach）合

譯，於 1857 年面世，又稱為《南京官話譯本》。這是更正

教最早進行的官話譯本，但在事實上只是一位南京人將《委

辦譯本》的《新約全書》修改譯成官話而已。對這譯本向來

有不同的評價，然而即使最支持的評語，都認為它並不忠於

                                                           
28 許牧世，經與譯經（香港：文藝，1983），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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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
29
。 

2）《北京官話新約全書》（新約：1866；1872） 

不久，一些頗有名的漢學家如包約翰、艾約瑟（J. 

Edkins）、施約瑟、白漢理、丁韙良（W. A. P. Martin）等

人，就以《南京官話譯本》為藍本，合譯了《北京官話新約

全書》，于 1866 年發行初版，又於 1872 年出版修訂本。該

譯本“差不多立即在華北地區取代了文理譯本的地位，廣泛

地流傳在家庭、學校、召會……這本譯本對華北之未受教育

的人來說，其意義有點像威克裡夫與路德的譯本對英國人與

德國人一般。譯本的文筆簡潔有力，清晰明瞭。雖然淺白卻

不流於俗氣，雖莊重敬虔卻不舞文弄墨。”該譯本為中國聖

經翻譯的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的里程碑。30 美北長老會宣教士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把它譽為“歷來最精心謹慎的譯

本”31。而惠志道（John Wherry）則欣賞其“文筆挺拔、簡

潔、清晰，兼而有之；更能不著土語，而將一般的議論變成

雅潔，卻並無炫學之態”32。在翻譯過程中，譯員對“God”

字的譯法仍有歧見，未能達成共識，結果在出版時發行了三

種版本：英國聖經公會印刷發行了“上帝”與“天主”兩種

                                                           
29 海恩波，道在神州：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

協會，2000），101。 

30 同上，104。 

31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第四版（臺北：商務，1984），350-352。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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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而美國聖經公會則印刷發行“神”字版本。 

3）《施約瑟官話舊約譯本》（舊約：1875） 

其後，施約瑟依據《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的體裁翻譯舊

約，於 1875 年譯成了《施約瑟官話舊約譯本》。該譯本在

概念和內在方面都遠遠比《和合本》更忠於原文，常能把聖

經經文的微妙之處翻譯出來，而沒有放棄猶太的傳統。施約

瑟博學的翻譯極為精確33。1878 年英國聖經公會將《北京官

話新約全書》與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為《新舊約全書》。
34美北長老會宣教士、著名漢學家丁韙良（W.A.P. Martin）

對施約瑟的譯筆有很高的評價：“當日說國語而能將成語應

用自如的，沒有別的人可以及得上他。”35 

4）《楊格非官話譯本》（新約：1889） 

楊格非用官話重譯自己的淺文理新約聖經，於 1889 年出

版了《楊格非官話譯本》。該譯本是考慮到北京與漢口官話

的差別，為了更適合華中一帶廣大人群的需要而出現的。楊

格非將自己以前用淺文理譯成的新約聖經，以白話文體裁重

寫。 

上述四部白話文譯本均各具特色，也在不同區域被接納

並採用。然而《官話和合譯本》面世後不久，即取代了他們

                                                           
33 伊愛蓮，104。 

34 許牧世，簡史，32。 

35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0(189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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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成為第一部被全國廣泛採用的白話文聖經譯本。 

5）《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新約：1906；舊約：

1919） 

自從馬禮遜的《神天聖書》於 1823 年出版以來，由不同

差傳機構的宣教士、根據不同翻譯原則譯成的中文聖經，都

陸續面世了。直到 19 世紀末的六、七十年間，在中國南北

各省召會所採用的聖經譯本，數目不下十餘種；若把地方性

方言的各種不同版本計算在內，譯本的數目達三十種以上
36。對於幼嫩的中國召會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因此，為著召會和信徒的成長，需要出版一部較為標準的聖

經譯本，這需要越來越受到重視。 

1890 年，歐美在華傳教士大會安排了三個翻譯委員會，

為迎合不同教育程度讀者的需要，決定把聖經譯為三個版

本：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口號是“聖經唯一，譯本則三”

（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他們所翻譯的《官話和合

譯本新舊約全書》（又稱《國語和合譯本》，簡稱《和合本》）

於 1919 年面世，隨即廣為基督徒群體採用，成為第一部被

全國各省普遍使用的白話文聖經。《和合本》是以 1885 年

出版的《英文修訂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為根據，

                                                           
36 用中國地域方言翻譯的聖經譯本，較重要的有：福州、廈門、上海、寧波、

廣東、蘇州、新化、客家、潮州、溫州等方言譯本。有關方言譯本的資料，可

參閱海恩波：《聖經與中華》，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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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何差異，均按《欽定本》作出取捨
37
。 

1907 年，馬禮遜來華百周年紀念大會舉行時，有代表建

議把深文理和淺文理兩個翻譯小組合併為一，不再進行深淺

兩種文言文聖經的翻譯。這實在是一項明智的主張，因為當

時的中國社會正受西方思想的不斷衝擊，一般寫作已逐漸趨

向淺白文體。合併後的文理譯本全書於 1919年三月出版。 

《和合譯本》翻譯委員會曾經定下四項翻譯原則，供譯

員參照和依循，其中又以第三項原則為最重要的指標：1）

譯文必須用全國通用的語言，不可用地域性的土語；2）譯

文必須簡單，在禮拜堂的講壇誦讀時，各階層人士都能明

瞭；3）譯文字句必須終於原文，同時又要不失中文的文韻

和語氣；4）原文中的暗喻或隱喻應盡可能直接譯出，而非

意譯。和合本新約部分於 1906 年完成，而新舊約全書則於

十三年後的 1919 年出版。在這十多年間，新約和合本曾經

過多次修訂。翻譯委員會的一位譯員鹿依士強調這些修訂是

必須的。因為譯員對一向遵循的譯經原則有所改變，從堅持

文字上的準確，逐漸傾向重視意義上的準確。他們還決定出

版一部簡單、清楚、順暢，和具有文學品位的譯本為目標。
38 

《和合譯本》是中國召會歷史上第一部由各差會傳教士

合作翻譯的白話文聖經。它繼承了所有早期中文聖經的脈
                                                           
37 Records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1890), p. XL. 

38 The Chinese recorder,vol.43(1912):589-590;vol.49(191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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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集合了百多年來譯經的精華和無數中西學者心血的結

晶，也結束了自馬禮遜譯本（1823）以來，中國南北各省召

會各自選用不同聖經版本的局面，使中國信徒擁有了一部統

一的聖經譯本。該譯本的詞彙，不少成為召會共同的屬靈語

言。並且，該譯本也成了後世翻譯中文聖經的重要參考資

料，影響了日後出版的各中文譯本。 

4、 方言及部族譯本 

在《和合本》出版之前，早有方言譯本的存在。所謂方

言譯本，又稱《土白譯本》，泛指中國各地的地方語言聖經

譯本。中國地域廣大，不同區域，特別是一些邊緣地區，各

有自己的方言和土話。根據記載，土白聖經譯本有些是聖經

全譯本，例如： 

1）《福州話譯本》（新約：1866；舊約：1884） 

2）《上海語譯本》（新約：1870；舊約：1908） 

3）《廣州話譯本》（新約：1877；舊約：1894） 

4）《蘇州話譯本》（新約：1881；舊約：1908） 

5）《台州語譯本》（新約：1880；舊約：1914） 

此外，西教士又把聖經翻譯為各部族的語言，以羅馬字、

柏格理（Pollard）音符和中國注音字母等譯成各種方言的譯

本，如：西藏語、花苗語、黑苗語、傈僳語、莊家語、拉家

語、那希語、那和語、高普語等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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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合本》以後的譯本 

《和合本》出版以後，從 1919 至 1970 年，中文聖經的

翻譯工作由璀璨走向平靜。在這些年間，再沒有新的全譯本

出現。中國信徒雖盡力承擔譯經工作，但是只有數部新約聖

經或部分經卷得以翻譯成中文。新約聖經譯本包括： 

1）王宣忱的《新約全書》（1933，青島中華基督會） 

該譯本譯自英文和拉丁文。 

2）朱寶惠的《新約全書》（初稿與賽兆祥（A. 

Sydenstriker）合譯：1929；修訂稿：1936） 

3）路亨理（H. Ruck）與鄭壽麟合譯的《國語新舊庫譯

本新約全書》（新約：1939，北平；新約與詩篇合訂的第三

版試驗本：1958，香港） 

上述譯本的成就，雖與理想的標準尚有一段距離，但已

開拓了由華人獨立或直接翻譯聖經的先河。在接續的數十年

間，中文更趨現代化：有很多古舊詞句已不通用；新式標點

符號逐漸增加；不少字詞雖寫法依舊，但意思與內涵卻改變

了。因此不少聖經學者相機挺身而出，投身這項艱巨的任

務，嘗試為中國召會提供更理想和更合用的譯本。 

4）呂振中的《新約新譯修稿》（初稿：1946，燕京大

學宗教學院；修訂稿：1952，香港聖書公會） 

5)蕭鐵笛的《新約全書》（1967，香港靈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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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70 年至今，有數部中文聖經的全譯本出現，中文

聖經的翻譯工作百花齊放的局面重新出現： 

6）《呂振中譯本》（新約：1946；舊約：1970） 

1970 年，呂振中的新舊約全書譯本正式面世，標誌著中

文聖經翻譯踏進了另一個黃金階段。該譯本是據英國牛津大

學蘇德耳（另譯，蘇特，Alexander Souter）編的希臘文聖經

翻譯的。新約修訂稿乃根據聶斯黎（D. Eberhard Nestle）第

十七版希臘文聖經。舊約則依據馬索拉經文、撒瑪利亞等古

卷，亞蘭文意譯本、拉丁文通俗本、七十士譯本等翻譯。 

7）《當代聖經》（天道版），或《聖經意譯本》，臺

灣版稱《今日聖經》（新約：1974；舊約：1989） 

該版本主要參考英文聖經意譯本《活潑真道》（The Living 

Bible，基於綜合式文本）。版本的“序”說到“《當代聖經》

是開始閱讀聖經之人的入門初階、尋求上帝的路標、鑽研真

理的階石、得到永生的途徑。”顯然，《當代聖經》針對的

閱讀對象，是未信或初信的基督徒。這個以傳道為主的翻譯

目的，在《當代聖經》的出版安排上尤為明顯，穿插了“怎

樣成為基督徒”與“怎樣過基督徒生活”兩篇信仰生活指

引，目的是為了未信或初信者的需要。因此，該譯本的定位

是輔助的聖經（companion Bible）和傳福音的工具（fresh 

evangelistic instrument）。 

8）《當代聖經》（亞協版）（1979） 

該譯本專為中國大陸青年翻譯，較少為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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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現代中文譯本》（新約：1975；舊約：1979） 

該版本的誕生，顯示一些華人基督徒留意到中文聖經另

一類讀者群，也就是華人天主教徒屬靈的需要。1968 年，

在臺灣聖經公會的大力推動下，基督教與天主教人士嘗試合

作，謀求出版一部兩派人士合用的大公聖經。聖經公會曾作

出以下的聲明：“這種共同聖經不是要取代各教派的聖經，

而更是為了我國百分之九十多以上的非基督徒，讓他們也有

與天主聖言接觸的機會。”39 

在新約翻譯工作開始之前，以奈達博士為首的一群譯經

專家，擬定了一份“國語新約翻譯指導原則”，內容非常豐

富，從譯經的目標、經文和釋經資料的選用、原文與譯文的

取捨、譯文的格調、可讀性、文法與用語標準、成語和專有

名詞的運用方法等，都有清楚和詳細的指引。要點如下
40
：1）

意義相符、效果相等，勝於只注重形式相符；2）脈絡意義

的連貫一致，勝於詞句的一致；3）口語形式勝於書寫形式；

4）適合中學程度（或 18~25 歲）人士的用語，勝於比他們

年輕或年老者的用語；5）今日較普遍的國語，勝於地區性

的、宗派性的，或傳統式的國語；6）譯文必須讓基督徒與

非基督徒同樣能懂。 

《現代中文譯本》以《現代英文譯本》（Today English 

                                                           
39 房志榮，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的來龍去脈。載《神學論集》，二十六

期（1976.1）：612-613。 

40 “Kuoyu New Testamen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y the Bible Socie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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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基於綜合式文本）第三版（1971 年出版）為藍本，

翻譯成中文。審閱小組則根據聯合聖經公會編定的希臘文新

約聖經，加以覆核。至於參考資料方面，翻譯者可以同時使

用下列三部聖經譯本，作為翻譯上的參考：《新英語聖經》

（New English Bible）、《耶路撒冷聖經》（Jerusalem Bible)

和《標準修訂本》（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此外，翻

譯者可以參考聯合聖經公會推薦的聖經注釋書籍。如遇審閱

小組成員在見解上出現分歧，則以《現代英文譯本》所採納

的為依據41。 

正如《現代英文譯本》一樣，《現代中文譯本》在翻譯

上所強調的，是“意義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則。奈達博士曾這樣解釋“翻譯”的意

義：“翻譯就是嘗試讓新的讀者在新的語文中，得著原作者

在經文裡面希望他的原讀者所得著的相同感受。”42翻譯者

所著重的，是如何把原文完整的意義，用譯入語充分表達出

來，過於力求忠於原文每一個字的字彙。換言之，這譯法看

重“意義”的翻譯，而非“字義”的翻譯43。 

另外，該譯本提供分段標題與每卷提要，除了把每卷書

按內容的情節分段，並加分段小標題外，還在標題旁邊注明

其他相關的經文。同時，每卷書在開始時，有簡短的介紹和

                                                           
41 “Kuoyu New Testamen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 

42 Kubo, Sakae and Specht, Walter F., So Many Version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3). 174. 

43 趙維本，譯經淵源，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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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使讀者可以對該卷書的作者、時代背景、成書目

的、內容重點等資料，先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這對研讀和

明白正文有積極作用。 

該譯本在頁末附注以解釋正文。如有需要注解某節或某

句經文，則在該頁末段附加注釋。注釋大致分為三大類：有

關歷史文化背景的；有關短句疑問的；有關不同抄本或不同

譯法的44。 

書後附有聖經年代表解和當代地圖。前者把從開天闢地

的史前時期，至保羅最後被拘禁的新約時代，期間發生的重

要史實，按年代加以排列和解說。這表解其後被採用於《新

標點和合本聖經》附錄中。後者則為十二幅與聖經背景或內

容有關的地圖，其中的名字多採用現代譯法45。 

然而，因著在專有名詞上無法達致統一意見，《現代中

文譯本》分為基督教版和天主教版，先後由聯合聖經公會印

行，因而沒有達成原先出版一部合一聖經的計畫。華人天主

召會尤感失望，因為該譯本沒有加插天主教聖經不可或缺的

“次經”，書末的“名詞淺注”也有一些並不符合天主教教

義的解釋46。 

                                                           
44 周增祥，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問世，載《上帝的愛-綴網集》（臺北：聖經公會，

1981），57-58。 

45 趙維本，譯經淵源，111-12。 

46 房志榮，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的異同，再版修訂本（台南：聞道，198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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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文譯本》是聖經公會與天主教人士初步攜手合

作的成果。雖然後者的參與僅限於審閱譯文，但在中文聖經

的翻譯史說，這是一次嶄新的突破。另外，該譯本用現代普

遍流行的文體翻譯聖經，行文淺白易明，擺脫了原文形式上

的束縛，絕少採用宗教術語或詞彙，使該譯本不失為向非信

徒傳揚福音的理想讀物47。不少初信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基督

徒，在接觸該譯本後，認為較易理解和掌握經文的意思48。 

10）《聖經新譯本》（新約：1976；舊約：1993） 

《聖經新譯本》在籌備的初期，區分了兩類中文聖經的

潛在讀者，基於此作出了一項重要的決定：出版兩種聖經譯

本，第一種是供給海外召會（包括香港）之用；第二種是供

應中國大陸未來的需要。然而這個決定後來也無疾而終。 

該譯本重譯聖經理據之一是要把學術研究的成果帶到

中文聖經裡去：“在這期間，考古學上亦發現了不少與聖經

原文有關的古代文獻。透過近代語言學的研究和比較，使聖

經學者對原文正意有更深入的瞭解。且近代較科學化的經文

鑒別學，對原文版本的研究也有極大的貢獻。根據可靠的原

文版本，以現代中文重譯聖經，似乎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了。”
49 

                                                           
47 《現代中文譯本新約全書》序（香港：聖經公會，1975）。 

48 趙維本，譯經淵源，163。 

49 “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與新譯本—訪問新譯會”。載《橄欖》，十八卷三期

（197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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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原則和路線，在初步翻譯的階段，只概括在“要

忠於原文，合乎現代語文體”這兩句話裡。但是，譯員對於

何為忠於原文，也有不同見解：有人認為是忠於原意，也有

人認為是絕對地照字面直譯50。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譯會

的翻譯部定出四項原則：1）儘量依照原文的次序譯出；2）

考究每個字詞的正確譯法；3）留意歷史及文化背景的指示；

4）補充必需的字詞以求達意51。 

在 1974 年 6 月，“中文聖經新譯會”召集了各地區的

翻譯同工代表，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在以下方面取得一致

意見：1）從原文聖經譯出初稿。新約根據聯合聖經公會 1968

年出版的希臘文新約全書（Greek New Testament）第二版，

舊約依據德國聖經公會於 1977 年出版的希伯來文聖經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2）初稿再交由三人集修

小組，分別從原文、聖經一貫真理及中文三個角度，加以審

閱；3）將集修小組的意見，分別寄給世界各地華人召會領

袖、聖經學者、基督徒作家，徵集意見；4）由初稿原譯者

和集修小組成員，把意見綜合，再決定取捨；5）未能議決

或需要進一步商討的意見，交由研究小組深入討論，同時以

串珠核對法，逐節比對譯文，務使全書的用詞和用字統一；

6）最後將研究報告、補充資料等，交由審裁委員會審核，

                                                           
50 赵维本，译经渊源，122-23。 

51 力求达到的目标：何谓忠于原文，载《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通讯》，第四期

（n.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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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才成定稿
52
。 

《新譯本》和相關的推介性書籍先後面世後，引起各方

人士熱烈反應，見仁見智，評價不一。有批評者從譯經的程

度、態度、風度三方面加以評論53，認為該譯本“程度不夠，

態度不對，風度不行”，是一本“安能見人”的“三敗之

作”54。甚至有人指摘該譯本“故意離經叛道，背棄純正信

仰，跟著亞流主義走，甘心與今日的耶和華見證人合流。”
55 

但另一方面，對《新譯本》表示欣賞的也大有人在。一

位神學院新約希臘文教授，曾詳細比對新譯的《哥林多前

書》，指出新譯的經文“更能把握原文動詞及文法的意

義”56。趙維本認為這是一部較具學術造詣的譯本，可作為

傳道人釋經的重要參考資料。信徒若在研究經文時加以查考

使用，也能進一步認識原文意義57。當然，對《新譯本》表

示鼓勵或欣賞的人，都不會否認這譯本仍有未臻完善、尚待

                                                           
52 容保羅，第一本由華人聖經學者集體譯成的《新約全書新譯本》，載《生命

雜誌》，第一九九期（1976.4）：16。 

53 劉翼淩，論譯經三度（上），載《生命雜誌》，第二二五期（1978.6）：10-13；

及劉翼淩，論譯經三度（下），載《生命雜誌》，第二二六期（1978.7）：8-9。 

54 劉翼淩，論譯經三度（下），8。 

55 吳恩溥，三評“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的新譯本錯謬多多，載《呼喊》，第三

三期（1983.3）：11。 

56 李寶珠，讀者心生，載《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通訊》，第四期（n.d.）：1。 

57 趙維本，譯經淵源，1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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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的地方。事實上，每一種新譯本，都會經過一段自我修

正的過程後才定型，同時需要假以時日，才可以被讀者廣泛

採納和使用。無論如何，新譯的嘗試，是時代的要求和需要，

也是追求進步的過程中必須有的階段，其價值是應當肯定的
58。 

雖然如此，該譯本仍然甚少為人所知，趙維本認為有關

機構本身在推廣和宣傳上的欠缺，是致命傷。他認為，有關

機構必須認真檢討過去的推介策略和溝通管道，讓這部完整

的新譯本，能夠獲得更多召會和信徒接納，才不致使多年的

心血歸於徒然59。 

11）《聖經恢復本》（新約：1987；舊約：2003） 

李常受接續倪柝聲的屬靈負擔，於 1974 年起，每年夏

冬二季在美國帶領生命讀經訓練，按卷查讀新約，同時配合

訓練進程，協同數位同工，將新約經文用英文重譯，並加注

解、綱目與串珠，標名為《新約聖經恢復本》。此項工作於

1985 年完成，其間有部分或全部亦陸續譯為多種主要語

文，包括中文在內。1986 年春，李常受回臺北帶領召會，

同時率同助手十余人，由精通希臘文學者協助，將十多年才

譯成的中文新約聖經恢復本重新校準及修訂，費時逾一載

半，於 1987 年冬正式定稿出版。 

                                                           
58 同上，126。 

59 同上，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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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李常受繼續帶領舊約生命讀經訓練，並率翻譯

同工，將舊約逐卷從希伯來原文譯為英文。此間為配合訓練

之需，中文譯經工作亦同時進行。1995 年，李常受完成舊

約生命讀經，而舊約經文英文部分的重譯與校勘工作，在其

指引下持續進行。1997 年李常受離世前，囑助手戮力完成

該項重大工作，並於譯事完成後出版新舊約聖經恢復本經文

版，供聖徒每日讀經之用。1999 年夏，英文新舊約聖經恢

復本經文版（含各卷主題與綱目）正式出版發行。1998 年

夏，中文經文翻譯小組開始重新修訂、校勘，以忠於原文、

合乎中文語體為前提，參照英文恢復本經文，逐字校訂，歷

時近五載，終於在 2003 年夏完工付梓。因此，整本新舊約

聖經恢復本的翻譯，英文版前後歷時 25 年，而中文版則歷

時 29 年（自 1974 年計起）。 

新約聖經中文恢復本主要系根據綜合式文本的

Nestle-Aland 的第二十六版，其希臘文經文是目前極具權威

的版本60，而希伯來文則是基於德國斯圖嘎版《希伯來文卷

本》（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1990 年修訂版，也是

目前極具權威的版本。 

聖經恢復本的主要翻譯原則是：1）“翻譯聖經，除基

於對聖經原文之明瞭外，也在於對聖言中神聖啟示的認識。

                                                           
60 第二十七版的经文与第二十六版相同，只是加强了鉴别栏（critical apparatus），

并重写了介绍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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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聖徒對神聖啟示的認識，也是基於他們所得之亮光，逐

漸前進的。本譯本所根據者，乃此類認識之集大成，加上附

注，可謂兩千年來，各方聖徒對神聖啟示之認識的結晶，希

能繼往又開來”；2）以華語中最通行的國語和合本為參照，

盡力保留其語體、節奏、以及人地名音譯，各面的優美；並

以英語中所有權威譯本，以及華語中所有尋得的其他譯本為

參考，不但為得借鑒、啟發，也為避免偏見、誤斷。凡較佳

辭句，無不盡力採集，務求聖言中的啟示，能在華語中，得

到差異最少，達意最准的發表；3)“探究原文精意，用中肯、

淺順之國語表達”；4)“務求……在華語中，得到差異最

少，達意最准的發表”61。由此可見，聖經恢復本的翻譯原

則首先是忠實于原文，並且站在歷代聖徒所恢復之真理的基

礎上，強調聖經的啟示。在不犧牲真理之準確的基礎之上，

則參考和合本，照顧到中文的表達能夠達意。 

聖經恢復本的特點在於： 

1）其經文是根據當代最權威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基礎

文本，即綜合式文本； 

2）與思高譯本類似，該譯本在每一頁末後附有詳盡的

注解。這些注解秉承以經解經的原則，繼承倪柝聲的神學路

線，站在歷代聖徒對神聖啟示認識的肩膀上，特別是繼承了

自路德馬丁改教之後，主借著歷代聖徒所逐步恢復的聖經真

理，如：內裡生命派、摩爾維亞弟兄們、英國弟兄們等。與

                                                           
61 李常受主譯，新約聖經恢復本（安那翰：水流職事站，2007），《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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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聖經譯本的注解不同的是，聖經恢復本注重於真理的啟

示、屬靈的亮光、以及生命的供應，過於歷史、地理和人物

的解釋； 

3）每卷書都加以主題及綱目。本譯本每卷書的主題、

綱目，乃以史事為根據，並以靈意為發表； 

4）串珠是把相關的經節串在一起；在本譯本內，幾乎

每節都有串珠，豐富而詳盡，不僅引到同辭、同事，更根據

屬靈的啟示，引到相關的事物和經言，使讀者對該辭、該處

有深刻印象，且經融會貫通，可得真理的亮光； 

5）該譯本還包括一些圖表與地圖。其中一些是客觀事

實的記錄，比如新約起始，在馬太福音中記載的耶穌基督的

譜系，以及保羅四次行程地圖和新約時代巴勒斯坦地圖。這

些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並加深記憶新約聖經中所記錄的神聖

行動。還有些圖表是對神聖事物或事件的闡釋和說明。第一

個便是論到諸天之國與神的國的分別。另一個圖表告訴我

們，神聖三一裡的三個身位與新約的關係。七十個七與基督

來臨並聖徒被提圖占了兩頁，內容相當多，說到關於末世的

事。 

這五個方面，是聖經恢復本對於解釋聖經獨特的貢獻，

對於聖經學者、傳道人、神學生以及所有追求真理的信徒，

該譯本能提供極大的屬靈幫助。 

孰為可惜的是，聖經恢復本出版多年之後，學術界對其

仍少有評價。將其一筆帶過的包括任東升的《聖經漢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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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62，在附錄中提及的包括尤思德著（蔡錦圖翻譯）的

《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63，及海恩波著《道在神州：聖

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64。 

對聖經恢復本作積極評價的包括駱維仁，他說：“另外

一個新約譯本是‘恢復本’，與 1987 年印刷。該譯本由李

常受主持翻譯，嘗試保持和合本的味道，但是同時也毫不猶

豫地把現有英文和中文版本中好的翻譯吸收進來。其注解豐

富，意圖把經文中屬靈的意義提取出來。該譯本採用了新的

翻譯詞彙，如……把 word/logos 翻譯成話（和合本作

道），……baptize 翻譯成浸（和合本作洗）。”65 

12）《新標點和合本聖經》（1988） 

《國語和合譯本》雖然是一部受中國召會和信徒歡迎的

譯本，但這並非表示其在各方面均十全十美。自和合本出版

以來，修訂或改譯的呼聲不絕於耳。1988 年《新標點和合

本聖經》面世。該修訂本的經文仍沿用以前的《國語和合譯

本》，但在標點符號、人名、地名、單字，代名詞的運用上，

                                                           
62 任東升，聖經漢譯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41。 

63 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蔡錦圖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414。 

64 海恩波，道在神州：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蔡錦圖翻譯（香港：國際聖

經協會，2000），263。 

65 Loh, I-Jin（駱維仁），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Eds. By Chan Sin-wai and De. E. Pollard (Hongkong: Chinese UP, 1995). 

54-69.中文翻譯由本文作者由原文英文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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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1984 年八月聖經公會所擬定的原則作出修訂。 

 13）《和合本修訂版》（2010） 

 《和合本》聖經自面世以來，一直是廣為普世華人召會

使用。隨著時代的轉變，中文出現很大的變化，一些在當代

十分順暢的字詞和語句，今天已鮮為人知，有些詞語的含義

也改變了。因此，為了讓這一代華人更清楚、更容易地明白

上帝的話語，聯合聖經公會於一九八三年先後在香港及新加

坡等地，舉行有關修訂《和合本》的研討會，召會領袖普遍

認同有需要對《和合本》作出修訂，於是聯合聖經公會組織

一隊聖經學者、翻譯顧問及編輯人員，開始從事修訂的工作。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修訂過程中，修訂者對每一個句子、

詞彙、字眼，都嚴謹地對照原文，也參考各種譯本，仔細推

敲，反復琢磨，力求完善。他們所依據的新約原文聖經是聯

合聖經公會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希臘文聖經（第四版），其

中彙集了聖經及考古學學者們許多年來對聖經抄本的考

證、校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目前全球最為可信的文本。

此外，在修訂的過程中，他們參閱了近幾十年來各國聖經學

者的學術文獻，以使對原文聖經的理解更加準確。除了忠於

原文外，還考慮到文字的曉暢，對較古僻、容易產生歧義和

不符合今天人們表達習慣的字、詞、句都作出適當的修改；

同時，他們也力求保持《和合本》原來的風格，只在有需要

修改時才作出修改。《新舊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於 2010

年出版。 

叁.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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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時間為軸，詳盡地介紹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聖經

譯本，特別著墨于 16 種全譯本，包括 7 種深文理譯本：《神

天聖書》（馬禮遜，1823）、《馬殊曼、拉沙譯本》（1822）、

《四人小組譯本》（1840）、《委辦譯本》（1854）、《俾

治文、克陛存譯本》（1862）、《高德譯本》（1868）、《深

文理和合譯本》（1919）；4 種淺文理譯本（兩種全譯本）：

《新約淺文理譯本》（楊格非，1885）、《新約全書》（包

約翰、白漢理，1889）、《施約瑟淺文理譯本》（1902）、

《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1904）；1919 年前的官話譯本

（1 種全譯本）：《麥都思、施敦力譯本》（新約：1857）、

《北京官話新約全書》（1866）、《施約瑟官話舊約譯本》

（1875）、《楊格非官話譯本》（新約：1889）、《官話和

合譯本新舊約全書》（1919）；1970 年以後，才開始有全

譯本出現（6 種全譯本）：《呂振中譯本》（1970）、《當

代聖經》（天道版，1989）、《當代聖經》（亞協版，1979）、

《現代中文譯本》（1979）、《聖經新譯本》（1993）、《聖

經恢復本》（2003）。 

這些聖經譯本都從某種程度上滿足了當時人群屬靈的

要求，雖然各種譯本流行程度不同，翻譯的基礎文本各異，

翻譯原則迥別，翻譯者人數、專業程度參差不齊，但是在某

些特定的方面都極具參考價值，值得華人基督徒閱讀並深入

瞭解，以期取長補短、消化吸收，使神的話語得到廣傳。 

我們同時也期待，隨著時代的往前，為了因應新一代年

輕化、知識化、國際化華語基督徒的屬靈需要，有新一代的

基督徒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繼續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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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材料 

基於本書的內容，我們製作了一系列的投影

(powerpoint)，用於聖經恢復本的講座。這些投影的檔、講

座的錄音、錄影材料可在下列網站免費下載： 

https://www.box.com/s/xyhs9dj54mckcwlq84v2 

 

 

 

 

 


